附件1
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功能需求表

	序号
	主要功能
	交易平台功能

	1
	编辑、生成招标投标数据功能
	1、按照《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最新版本的要求，自动生成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编制模板，采用在线编辑填报或按模板线下填报后在线上传，并能按照国家和我省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的要求，对编辑填报的信息数据进行提取、推送。

2、具备招标文件关键词（详见附件2）搜索及提醒功能，并将提醒的信息推送省行政监督平台。

3、具备评标报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异议处理文书、招投标情况过程报告等各类文书制作及信息推送。

4、技术文件的页数限定在100页以内。

5、满足技术文件上传BIM技术的图片(jpg、png)、动画（mp4、avi、flv）格式文件。

	2
	开标功能
	1、具备线上开标功能。

2、对接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系统的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数据，开标时自动检索匹配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如需）并排序。对于未检索到企业季度信用得分的投标人，予以相应标识提醒，便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核对。

3、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中标法和简易评标法的，由电子交易平台随机生成投标人对应球号并在开标记录表中进行公示。

4、开标时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解密投标文件，解密后平台自动公示投标人相关信息（如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工期、质量、项目负责人名称及注册证书号、投标人对应球号、信用得分等），形成开标记录表并向社会公布，不需要人工唱标。

5、允许投标人在截标时间前进行投标文件的替换、撤回等操作，以最后一次传递的数据为准。截标前投标人上传的投标文件交易平台应当即时发出确认回执。截标后上传的投标文件应拒收。

	2
	开标功能
	6、获取制作投标文件的计算机硬件信息（CPU序列号、硬盘序列号、电脑主板序列号、网卡MAC地址）、计价软件锁信息以及递交投标文件的本机IP地址、时间等信息。

	3
	评标功能
	1、具备远程异地评标功能。

2、采用综合评估法的，对技术标采用暗标评审，并根据技术文件的结构要求自动进行多章节乱序排列，章节评分后自动恢复组合，得出评审结果。评标委员会成员对评分子项目的评分高于90分或低于60分时需要提交不少于50字的阐述意见，否则不允许提交。各评标委员会成员对于技术标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分后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投标人的技术标得分。

3、具有对不同投标人编制的技术文件进行查重分析功能。

4、具备电子辅助清标功能。

5、记载评标全过程数据信息，可自动汇总生成评标报告并具备编辑功能。

	4
	对接、交换、发布招标投标数据功能
	1、与省公共服务平台、省行政监督平台实现对接，并按照国家和我省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的要求，实时推送交易、监管有关数据。

2、具备交易信息数据资料自动化归档功能，包含文档资料、流程记录、操作记录及评标实况等影像资料，并对应不同查阅权限实时调阅。

3、提供行政监督部门和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监督和受理投诉所需的监督通道，监督部门可对开评标全过程的音频、视频进行查看。

4、与各类需要分离开发的工具软件相兼容对接。

5、评标阶段需投标人进行澄清的，以短信形式通知投标人到交易平台查看具体通知内容。

	5
	其他
	1、依法对招投标过程信息保密并承担责任。

2、符合《电子招标投标办法》以及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的其他要求。


附件2

招标文件关键词

一、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一） 招标范围和内容：招标项目如果是总承包工程的，不得出现“不含”、“不包括”等词汇。
（二）企业资质及等级要求：

1．不得设置“省”、“市”（“市政”除外）、“县”、“区”等地域性词汇。

2．要求两种及以上不同专业资质条件要求的，不得出现“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词汇。

3．要求建筑工程总承包资质的，不得出现“地基基础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等工程范围中已涵盖的专业承包资质词汇。

要求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资质的，不得出现“地基基础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等工程范围中已涵盖的专业承包资质词汇。

（三）类似工程业绩要求：不得出现“奖”、“杯”、“优质工程”、“鲁班奖”、“闽江杯”、“国家优质工程”等奖项词汇，不得设置“省”、“市”（“市政”除外）、“县”、“区”等地域性词汇。

（四）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不超过招标控制价的2%，且不超过80万元。

二、投标须知

（五）投标截止时间：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二十日（简易评标法除外）。

（六）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七）履约担保金额不超过中标合同价的10%。

三、评标标准和办法

（八）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五人以上单数，招标人代表不超过评委总数的三分之一。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报价中标法的，工程造价类专家不少于2人。

四、技术要求和标准

（九）每个材料设备的参考品牌不得少于3个。

（十）对于主要材料设备参考品牌使用的规定中不应出现“必须选用”、“应直接选用”等字眼。


